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众责任保险附加险

第 1页共 1页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公众责任保险附加租用财产条款（A 款）

本附加险只有在投保公众责任保险基础上，方可投保。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本附加险扩展承保租用的财产发生损失，被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（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法律）应负的赔偿责任，但被保险人应克尽职责保

持财产安全。

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，

以主险条款为准。


